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
一、“对不履行安置义务的单位处罚”行政执法流程图
	[image: IMG_256]实施条件： 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。
(一) 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；
(二) 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、聘用合同的；
(三) 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。


[image: IMG_257] 
	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向负责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


[image: IMG_258] 
	现场检查，查明违法事实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

[image: IMG_259] 
	现场调查取证，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其他取证文书


[image: IMG_260] 
	告知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现场听取负责人陈述和申辩


[image: IMG_261] 
	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(当场)处罚决定书(单位)》或《行政(当场)处罚决定书(个人)》


[image: IMG_262] 
	当场交付负责人


[image: IMG_263] 
	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的，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 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，并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


[image: IMG_264] 
	处以罚款处罚的，由被处罚单位交至银行，上缴国库。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，以处分文件或通报为准。


 

 
 
二、“对不履行军人优待义务的处罚”行政执法流程图
 
 
	实施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。
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； 逾期仍未履行的，处以 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、纪律处分。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
[image: IMG_265] 
	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向负责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


[image: IMG_266] 
	现场检查，查明违法事实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

[image: IMG_267] 
	现场调查取证，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其他取证文书


[image: IMG_268] 
	告知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现场听取负责人陈述和申辩


[image: IMG_269] 
	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定书(单位)》或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定书(个人)》


[image: IMG_270] 
	当场交付负责人


[image: IMG_271] 
	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；逾期仍未履行的，处以 2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、纪律处分。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
[image: IMG_272] 
	处以罚款处罚的，由被处罚单位交至银行，上缴国库。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，被处罚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、纪律处分，以处分文件为准。


 

 
 
三、“对不履行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处罚”行政执法流程图
 
	实施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。
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 2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
[image: IMG_273] 
	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向负责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


[image: IMG_274] 
	现场检查，查明违法事实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

[image: IMG_275] 
	现场调查取证，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其他取证文书


[image: IMG_276] 
	告知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现场听取负责人陈述和申辩


[image: IMG_277] 
	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定书(单位)》或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定书(个人)》


[image: IMG_278] 
	当场交付负责人


[image: IMG_279] 
	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 2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
[image: IMG_280] 
	处以罚款处罚的，由被处罚单位交至银行，上缴国库。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 以处分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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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对冒领、骗取烈士褒扬金、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
及骗取医药费行为的处罚”行政执法流程图
 
	实施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。
抚恤优待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警告，限期退 回非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停止其享受的抚恤、优待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冒领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；(二)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的； (三)出具虚假证明，伪造证件、印章骗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。


[image: IMG_281] 
	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


[image: IMG_282] 
	现场检查，查明违法事实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

[image: IMG_283] 
	现场调查取证，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其他取证文书


[image: IMG_284] 
	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现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
[image: IMG_285] 
	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定书(单位)》或《行政(当场) 处罚决 定书(个人)》


[image: IMG_286] 
	当场交付当事人


 
	 
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警告，限期退回非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停止其享受的抚恤、优待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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